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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四十七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五期，二零一六年九月）及（第三十九期，二
零一六年十月）曾提及，2016年10月1日起，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按《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以下
简称“2015版《目录》”）中限制类和禁止类，以及鼓励类中有股权要求、高管
要求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6年12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公布了2015版《目录》的修订稿，并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目录》修订的主要特点和变化包括：

• 将2015版《目录》中鼓励类有股比要求的条目以及限制类、禁止类整合为外
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统一列明限制性措施。

•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将2015版《目录》中的93条限制性措施（包括鼓励类有
股比要求条目19条，限制类条目38条，禁止类条目36条），减少到62条。服
务业重点放开公路旅客运输、外轮理货、资信调查与评级服务等领域，制造
业重点放开轨道交通设备、汽车电子和新能源汽车电池、摩托车、食用油脂、
玉米深加工、燃料乙醇等生产制造领域准入限制，采矿业重点放开非常规油
气、贵金属、锂矿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 对于原限制类中的大型主题公园建设、经营，军事、警察、政治和党校等特
殊领域教育机构，高尔夫球场、别墅建设，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项目等11条措施，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目录》修订稿不再列示。

• 保持鼓励类政策稳定。本次《目录》修订对鼓励类条目不作大的调整，继续
鼓励外资投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
域，鼓励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使用。

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在2017年1月6日前，登陆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或
商务部网站对《目录》修订稿提出意见建议。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7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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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七期）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降低企业杠杆
率税收支持政策的通知》

根据《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2016]54号）有关精
神，2016年11月22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6]125号文（以
下简称“125号文”），就落实降低企业杠杆率税收政策进行明确：

• 企业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股权（资产）收购、合并、债务重组等重组行为，
可按税法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涉及相关法规：财税
[2009]59号、财税[2014]109号）

• 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可按规定享受5年内分期缴纳企业所得税政策。
（涉及相关法规： 财税[2014]116号）

• 企业破产、注销，清算企业所得税时，可按规定在税前扣除有关清算费用及
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 （涉及相关法规： 财税[2009]60号）

• 企业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债权损失可按规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 （涉及相关法规：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5号）

• 金融企业按照规定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符合税法规定的，可以在企业所
得税税前扣除。（涉及相关法规： 财税[2015]3号、财税[2015]9号）

• 在企业重组过程中，企业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者
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
和个人，其中涉及的货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符合规定的，不
征收增值税。 （涉及相关法规： 财税[2016]36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
第13号 ）

• 企业重组改制涉及的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符合规定的，可享受相关
优惠政策。（涉及相关法规：财税[2015]5号、财税[2015]37号、财税
[2003]183号）。

• 符合信贷资产证券化政策条件的纳税人，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涉及相关
法规：财税[2006]5号）

125号文同时指出，各级财税部门要及时了解上述政策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研
究提出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的建议。

文号：财税[2016]125号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落实降低杠杆率
的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土地增值税、契税、
印花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就当前对外投资形势下
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2016年12月6日，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四部门负责人6日就当前对外投资形势下中国相关部
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其中提及：

• 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
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我国与世界
各国的互利合作。

• 同时，监管部门也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
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
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外汇合

规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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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七期）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推
广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七期，二零一六年二月）曾提及，国务院于2016年
2月25日正式批复，同意在天津、上海、海南、深圳、杭州、武汉、广州、成都、
苏州、威海10个省市和哈尔滨、江北、两江、贵安、西咸5个国家级新区开展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相关试点方案提出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

• 在试点地区扩大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范围，由服务外包扩大到其他高技
术、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

• 将服务外包领域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由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推广
到试点地区。

为此，2016年11月1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财税[2016] 
122号文（以下简称“122号文”），明确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
止，在上述15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实行以下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与服
务外包示范城市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相
同）：

• 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
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
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上述“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应符合的条件除认定范围以外，与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适用条件相同，包括：相关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取得
的收入应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50%以上，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不低
于企业当年总收入的35%，同时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应占企业职工总数的50%以
上等。

122号文规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领域范围具体包括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包括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服务）、研究开发和技术服务（包括研究和实验开发服
务、工业设计服务、知识产权跨境许可与转让）、文化技术服务（包括文化产品
数字制作及相关服务、文化产品的对外翻译、配音及制作服务）和中医药医疗服
务（包括中医药医疗保健及相关服务）。

* 关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适用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的相关内容，您可
以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四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了解详
情。

文号：财税[2016]122号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10
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至2017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服务领域行业
相关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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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七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留
抵税额申报口径的公告》

2016年12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5号（以下简
称“75号公告”），决定自2016年12月1日起，

• 停止使用13公告附件1纳税申报表中第13栏“上期留抵税额”“一般项目”列
“本年累计”和第20栏“期末留抵税额”“一般项目”列“本年累计”栏次，
不再填报数据。

• 上述栏次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将余额一次性转入第13
栏“上期留抵税额”“一般项目”列“本月数”中。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附件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
规定》的规定，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兼有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下
简称“营改增业务”）的，截止到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
（以下简称“挂账留抵税额”），不得从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销项
税额中抵扣。也就是说，这部分挂账留抵税额只能从非营改增业务之后产生的销
项税额中进行抵扣。

此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后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3号，以下
简称“13号公告”），明确非营改增业务的“挂账留抵税额”应填列在75号公告
所提及的留抵税额的“本年累计”栏次，以与营改增业务产生的留抵税额（填列
在留抵税额的“本月数”栏次）进行区分。

75号公告明确了公告发布之日起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挂账留抵税额”的余额
能够一次性转入第13栏的“上期留抵税额”，从而使纳税人在操作上实现了将营
改增试点之日前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余额用来抵扣申报当期的营改增业务的销
项税额。

75号公告公布之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已于2016年12月6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
通知，告知纳税人其正在对申报系统进行调整，以方便所属2016年10月有“挂
账留抵税额”余额的一般纳税人将前期挂账留抵税额的余额在2016年12月申报
期（季报为2017年1月申报期）一次性转入本期进行申报抵扣。

然而，75号公告这一申报口径的调整，与36号文的上述要求相互抵牾。但是截至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并未发布文件明令废止36号文中相关条款的要求。就此，我
们会持续予以关注。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75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1日
执行日期：2016年12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2138502&flag=1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2138517&flag=1
http://www.bjsat.gov.cn/bjsat/bsfw/tzgg/201612/t20161206_275752.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40333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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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七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6年12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就走逃
（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的有关问题进行明确，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 走逃（失联）企业，是指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企业。发生
以下情况的企业，税务机关可以判定该企业为走逃（失联）企业：

 税务机关通过实地调查、电话查询、涉税事项办理核查以及其他征管手段，
仍对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查无下落的

 虽然可以联系到企业代理记账、报税人员等，但其并不知情也不能联系到
企业实际控制人的

• 走逃（失联）企业在异常期间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异常增值税扣税凭
证（以下简称“异常凭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异常凭证的，

 尚未申报抵扣或申报出口退税的，暂不允许抵扣或办理退税；

 已经申报抵扣的，一律先作进项税额转出；

 已经办理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可按照异常凭证所涉及的退税额对该企业
其他已审核通过的应退税款暂缓办理出口退税，无其他应退税款或应退税
款小于涉及退税额的，可由出口企业提供差额部分的担保。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76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1日
执行日期：2016年12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印花税管理规程
（试行）〉的公告》
2016年11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7号，颁布
了《印花税管理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规程》适用于除
证券交易外的印花税税源管理、税款征收、减免税和退税管理、风险管理等事项，
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规程》除重新明确了部分现行印花税政策以外，还首次提出了税务机关的印花
税风险管理工作。税务机关将通过将掌握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申报（报告）的征
收信息、减免税信息进行比对，分析查找印花税风险点。

• 将纳税人分税目已缴纳印花税的信息与其对应的营业账簿、权利和许可证照、
应税合同的应纳税款进行比对，防范少征该类账簿、证照、合同印花税的风
险；

• 将纳税人主营业务收入与其核定的应纳税额进行比对，防范纳税人少缴核定
征收印花税的风险。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77号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29
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印花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403367/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40946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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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七期）

《海关总署关于增列海关监管方式代码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二期，二零一六年四月）、（第十四期，二零一
六年四月）、（第十五期，二零一六年四月）、（第二十期，二零一六年五月）
和（第四十四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中曾介绍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新
政及其过渡期政策。

2016年12月5日，针对境内电子商务企业通过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
（B型）一线进境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总署公告
2016年第75号，决定增列海关监管方式代码“1239”（全称“保税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A”，简称 “保税电商A”），自2016年12月1日起实施。

* 关于跨境电商新政的具体内容和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 《中国税务快讯：中国出台跨境电子商务进口最新税收政策，行业影响值
得关注》（第十四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 《中国税务快讯; 中国再出新政，发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及物品进口
操作规范》（第十五期，二零一六年四月）

文号：海关总署公告2016
年第75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5日
执行日期：2016年12月1日

相关行业：跨境电子商务行
业
相关企业：从事跨境电子商
务相关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的通知》

2016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发[2016]65号文，印发了《“十三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其中部分财税相关的内容有：

• 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健全排污权初始分配和交易制度，落实排污权有
偿使用制度，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加强排污权交易平台建设。
鼓励新建项目污染物排放指标通过交易方式取得，且不得增加本地区污染物
排放总量。推行用能预算管理制度，开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 发挥财政税收政策引导作用。开征环境保护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逐步
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范畴。落实《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
施条例中关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
制定重点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的退役费用预提政策。

文号：国发[2016]65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5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环境保护税、资
源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weekly-update-4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alert-14-cross-border-ecommerce.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alert-15-cross-border-e-commerce.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831567.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05/content_5143290.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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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七期）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2016年防汛专用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16]123号）

2016年11月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6]123号文，明确根
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防汛专用等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
[2001]39号）的规定，对列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16年防汛专用车配置计划，
并经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核定的24辆防汛专用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免税
指标的使用截止期限为2017年6月30日，过期失效。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十三
五”期间进口种子种源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关税[2016]64号）
2016年11月24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关税[2016]64
号文（以下简称“64号文”），决定在“十三五”期间，即2016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继续对进口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和种用野生动植物
种源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以下简称“免税”）。 64号文同时还明确了免税品
种范围、免税申请条件、免税政策操作流程等事项。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1651&flag=1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2/t20161202_2471880.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39820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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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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